高雄市立高雄高級職業學校
學生參加技（藝）能競賽得獎、

取得證照抵免學分補充規定
1、 本規定依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二十七條規定暨「高級中等學校技（藝）能優良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實施要點」訂定之。

2、 凡本校在學學生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提出申請抵免學分：
（1）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獲各職種優勝或參加國際科技展覽成績優異者。
（2） 參加全國技能競賽獲各職種優勝前三名者。
（3） 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商科學生技藝競賽，獲各職種優勝獎以上名次者。
（4） 參加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績優者。
（5） 參加高雄市技能競賽，獲各職種優勝前四名者。
（6） 領有政府機關頒發之丙級以上技術士證者。

3、 學生申請抵免之學分，以該生已修習相關實習課程或專業科目原成績不及格者為限。

4、 學生雖具抵免學分資格，但該生相關實習課程或專業科目原成績及格者，則不得抵免。

5、 有關「實習課程或專業科目」和「抵免學分」之對照及認定，由各科教學研究會議，邀集相關人員會議認定後，以書面會知教務處憑辦。

6、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，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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